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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
我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贵价费〔2013〕33号

市住建委：

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我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桂价费〔2013〕88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我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桂价费〔2013〕88号)

                2013年9月24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贵港市物价局综合科　　　　　　　　  　   2013年9月24日印发

　　　　　　　　　　　　　　　　　　　　 

区物价局

桂价费 [2013]88号    2013年9月11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我区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各市、县(区)物价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我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桂价费[2012]24号)试行期已满，从试行的情况看，该收费政策对规范我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根据试行情况，我们对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现就我区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是指工程造价服务机构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建设项目投资、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等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活动。咨询服务内容包括：概一算编制、工程预(结)算标底编制及其审核、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注册造价工程师技术咨询服务以及其他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二、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管理。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具体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详见附件。附件中没有规定的其他服务项目，其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服务机构根据服务成本等情况与委托方协商确定。

    三、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为全区最高限价标准。各地服务机构实施收费前应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进行申报，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自治区规定的最高限价标准内核定当地最高限价后执行。

    对政府组织开发的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公办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公办医院和社会福利院，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减免20%。

    四、工程造价服务机构必须依法设立和取得相关从业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准则、业务操作规程为委托人提供服务。

五、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和委托人付费的原则。工程造价服务机构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行为准则，按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示范文本)》与委托方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方式等相关事项，并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提供质量合格的服务，对其所提供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经济责任；不得违反标准规范规定或合同约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竞争。

六、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属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服务项目，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服务性收费许可证》，并按规定实行收费公示。实施收费时，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并自觉接受价格、税务主管部门及社会的监督。

七、本通知自2013年10月1日起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我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桂价费[2012]24号）同时废止。

附件：广西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表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价格综合处       2013年9月13日印发
 

附件：
广西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表

	序号
	收费项目
	计算基数
	收费标准（‰）

	
	
	
	500万元以下（含500万元）
	501-1000万元（含1000万元）
	1001-5000万元（含5000万元）
	5001-1亿元
（含1亿元）
	1亿元以上

	1
	概算编制
	工程造价
	2.00
	1.50
	1.00
	0.70
	0.50

	2
	工程预（结）算、标底编制
	工程量清单计价
	工程造价
	5.00
	4.00
	2.50
	2.00
	1.50

	
	
	工料单价法计价
	工程造价
	4.00
	3.00
	2.00
	1.70
	1.30

	3
	工程预算、标底审核
	送审造价
	4.00
	3.00
	2.00
	1.50
	1.20

	4
	工程结算、标底审核
	基本费
	送审造价
	4.00
	3.00
	1.50
	1.20
	1.00

	
	
	效益费
	核增（减）造价
	5～8%

	5
	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
	工程造价
	14.40
	10.80
	7.20
	6.00
	4.80

	6
	注册造价工程师技术咨询服务
	人/小时
	50-150元（为完成委托任务发生的差旅、交通费由委托方凭据另付）


注：1、工程量清单计价收费含清单编制及计价编制两项工作内容，如单独编制工程量清单按40%计费。
2、单项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收费按收费标准计费不足3000元的，按3000元计费。
3、单独钢筋抽样分析按10元/吨收费。
4、安装、二次装饰、园林绿化工程预（结）算、标底编制及工程预（结）算、标底审核按上述收费标准乘上1.2系数计收；一般市政工程收费标准按上述收费标准乘上0.8系数计取，市政桥梁工程收费标准按上述收费标准计取。
5、水电安装工程含主材价格，不含设备价格。
6、工程预算、标底、结算、决算的审核如果只需对部分工程量进行审核，应按实际审核工程量收取费用。
7、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差额累进计费方式。
如：某土建工程预（结）算、标底的工料单价法计价，其总造价为5000万元，计算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额如下：
500万元×4.00‰＝2.00（万元）；
（1000-500）万元×3.00‰＝1.50（万元）；
（5000-1000）万元×2.00‰＝8.00（万元）；
合计收费：2+1.5+8＝11.5（万元）
工程结算审核公式＝基本费（送审造价×相关费率）＋效益费（核增（减）造价×相关费率）
如：某土建工程送审造价5000万元，核减200万元，则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为：
 基本费：500万元×4.00‰＝2.00（万元）
（1000-500）万元×3.00‰＝1.50（万元）
（5000-1000）万元×1.50‰＝6.00（万元）
 效益费：200万元×5‰＝19.50（万元）
     8、工程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是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接受委托人委托，对建设项目从前期（立项、可行性研究）、实施（设计、施工）到竣工结算（决算）各阶段环节工程造价进行全过程监督和控制。
 

